海口市就业见习协议书

甲方（见习基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见习人员）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帮助乙方提高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，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<海南省就业见习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(琼人社规〔2019〕1号)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原则，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乙方在甲方就业见习有关事项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见习期限及工作时间：
乙方        （姓名）到甲方就业见习，见习时间自      

年 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止。
甲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单位规章制度，合理安排乙方的见习工作时间。

见习岗位：
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的实际情况，安排乙方

到             部门，从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。

见习岗位工资和保险：
见习期间，甲方于每月     日前向乙方提供      元的见习岗位工资，并为乙方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保费为      元。

四、见习期间，甲方应委派工作经验丰富、技术水平高、有责任心的人员作为见习指导老师，对乙方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（培训费用不得向乙方收取或索赔），提供业务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，

五、见习期结束，甲方应根据乙方的思想品德、工作表现、能力素质、见习成效等情况，对其进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的考评，出具见习考核意见。
六、 见习期间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见习期间，甲乙双方均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守本协议约定。乙方应遵守甲方的见习规章及其他各项规章制度。如因乙方过错而造成甲方财物损失的，按甲方规定处理。

七、  劳动保护

（一）甲方需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，保证其在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。 

（二）甲方根据见习岗位实际情况，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
八、 协议解除：

 （一）乙方与甲方协商一致，由乙方书面申请，并做好交接后可解除见习协议。
（二）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解除见习协议：
1、一个月内，无故连续缺勤3天或累计缺勤5天以上的；
2、不遵守见习纪律且经教育无效的；
3、见习期间有主观重大过失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失的；
4、本人不愿意继续从事就业见习的。
九、尚需协商的其他问题：
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未尽事宜由双方及时协商解决。

十、法律效力：

本协议正本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另一份报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备案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签约双方已明确上述条款并接受其约定，现自愿签字确认：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
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